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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采购需求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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樟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动态维护项目


	数量
	1项

	服务期
	4个月

	服务地点
	采购人指定地点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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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所有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，由各供应商自行负责。
（二）本采购文件提出的采购需求均为实质性要求（特别注明为非实质性要求的除外），供应商的响应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采购文件要求，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。 
（三）包含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。

（一）技术要求

一、总体要求
为保障“十五五”重点项目空间需求，按照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要素保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源资发[2026]38号）和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《关于组织开展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自然资办发〔2026〕7号）有关工作部署，基于樟树市国土空间总计规划（2021-2035年）体检评估结果，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。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，不突破樟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、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，主动对接保障“十五五”规划和重点项目空间需求，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三条控制线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）、城市重要控制线（城市绿线、城市蓝线、城市黄线、城市紫线）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开展动态维护。
二、主要任务
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工作要求，对《樟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开展动态维护，编制规划动态维护方案。
动态维护方案编制应立足对国家和省级重大战略的支撑与适应，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年度体检评估结论，严格落实“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”三位一体耕地保护要求，确保不突破市县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和城镇建设用地规模，重点对三条控制线、规划分区、城市重要控制线、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和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内容进行动态维护，提升空间治理系统性、协调性和科学性。
三、成果要求
成果内容须符合国家、省级相关技术规程与规范要求，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调整最终评估报告和规划完善方案、制作成果数据库，并按省自然资源厅工作规定通过最终审查。（最终报告需提交纸质成果6套，电子成果2套【刻录光盘】）
依据《江西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方案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编制樟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规划评估。依据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（2025年修订版）》、《江西省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在历年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成果基础上，对发现需要调整完善的规划内容进行补充评估，剖析规划实施成效、存在问题、产生原因，提出相关建议。
2.三条控制线。按照自然资源部有关正向优化标准要求对“三条控制线”进行优化完善。一是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、布局更集中连片、质量有提升；二是依据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，在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不突破的前提下对其边界进行合理调整；三是确保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和扩展倍数不增加，推动布局更加集聚、功能持续优化。
3.规划分区。在确保各分区主导功能基本稳定的前提下，对生态保护区、生态控制区、农田保护区、城镇发展区、乡村发展区及矿产能源发展区等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优化。
4.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。在不涉及规划强制性内容、确保用地布局规模与空间结构基本稳定的基础上，对中心城区的用地规划布局及详细规划单元划分进行优化调整，更好地保障本地区重大战略、重大政策、重大改革与重大项目的落地实施。
5.城市“四线”。结合各类专项规划，在确保其布局、规模、功能及服务范围稳定的前提下，对城市绿线、蓝线、黄线、紫线的具体边界进行优化。
6.其他重要控制线。根据文物、水利、矿产等主管部门最新确定的管控范围，对历史文化保护线、洪涝风险控制线、矿产资源控制线等其他各类重要控制线进行同步更新与完善。
7.重点建设项目清单。结合“十五五”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以及产业发展实际，对总体规划中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进行更新。
8.其他动态维护情形。如因地形差异、权属范围衔接、比例尺精度、遥感影像解译误差等技术原因，对三条控制线、城市重要控制线、规划分区等进行技术修正。

